桦川县扶贫办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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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，我办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省、市、县政府信息的部署和要求，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，不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，拓展公开内容，及时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，提高为民服务的质量和效率。现将2015年桦川县扶贫办政府信息公开情况报告如下： 
一、政府信息公开基本情况 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了把扶贫办政府信息公开抓好抓出实效，我办成立了由主任任组长，扶贫办班子其他成员为副组长、各股负责人为成员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办公室牵头负责具体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协调和实施。具体负责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落实工作。重点对全县扶贫系统政府信息公开进行统筹规划、安排部署、组织实施和指导监督，形成了主管领导亲自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相关股室抓落实的工作机制，构建了科学、完善、高效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体系。 
（二）严格审查机制。明确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程序和责任，对拟公开信息是否涉密进行严格把关，对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未经同意或有关部门审查一律不予公开，确保不发生泄密事件。 
（三）健全体制机制，规范管理信息公开。围绕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管理，推进公开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，完善落实了五项制度：一是明确了各股室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工作职责以及所承担的责任。二是对公开的格式进行了规范。三是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办理流程。四是按照“谁提供、谁审核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审核后公开。五是对违反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保密相关规定的各类行为，严格追究责任。 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
（一）本单位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，及时更新政务信息。建立和完善了政务信息报送网络，做到及时、准确地更新政务信息。 
（二）信息公开的形式。本单位主要采用县政府网站等形式进行公开。 
三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
2015我办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。 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
我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与公众的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。如对政府信息公开认识不足，业务工作尚不够熟练，公开内容有时也不够规范，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和完善。 
一是强化责任落实。按照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，进一步落实相关工作职责。 
二是加强和规范档案管理。及时报送政府信息公开内容，力求按“不公开是例外”的要求，全面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 
三是强化服务意识。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，增强做好信息公开工作的主动性，加大工作力度，以公众需求为导向，做好政策信息解读服务，完善重要事项和决策网上征求意见的工作，不断丰富公文类信息的公开内容。 
四是强化学习培训。积极参加政府信息公开等业务技能学习、培训，进一步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应用技能和水平。 
  
  

